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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青 团 江 西 财 经 大 学 委 员 会
江财团字〔2021〕 30 号

关于 2020 年江西财经大学“青年马克思主义

者培养工程”学生项目结项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江西财经大学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”学生

项目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办法”）和《关于 2020 年江西

财经大学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”学生项目立项的通知》，

经团委、科研处研究，现将 2020 年江西财经大学“青年马克思

主义者培养工程”学生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青马工程项目”）结项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结项形式

（1）理论类项目。结项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文、研究报告

等。学术论文须根据论文质量及发表期刊等级进行认定（参考

科研处网站的期刊认证标准）；研究报告须提交报告由专家评审

工作组进行认定。

（2）实践类项目。结项成果形式包括研究报告、论述摘编、

工作案例、视频微课、艺术展演等。研究报告须根据研究报告

质量和解决问题成效进行认定；论述摘编、工作案例须提交结

项报告由专家评审工作组进行认定；视频微课、艺术展演等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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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相关作品或视频由专家评审工作组进行认定。本届“青马

工程项目”将对实践类项目进行严格管理。

二、结题程序和方法

（1）课题结题采用网上系统填报的方式。申报人按规定准

备相关结项材料，并通过“智慧校园”一站式服务中心中的青马

工程项目模块进行提交。系统开放时间为 8 月 30 日 08:00 至 9

月 5 日 24:00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操作手册下发事宜另行通知。

（2）本届青马工程项目中，与 2020 年江西财经大学共青

团特色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特色项目”）对接的课题组结题前须由

特色项目负责人给予评审意见，评审不合格的项目将不予结题。

（3）各学院按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中关于“优秀”“合格”

等级的判定条件进行学院审核和排序。“青马工程项目”各类成

果第一作者均为项目主持人或成员，且一项成果（含公开发表

论文、批示等成果）只能用于一项项目结题。科研成果认定按

《江西财经大学科研成果确认与登记管理办法》执行，如有公

开发表论文、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、地市级以上领导批示等科

研成果，请学生本人将成果原件和复印件（论文发表证明材料

包括杂志封面、封底、目录、全文）交到学院，由学院核实后

在复印件上加盖学院公章并署“原件复印”字样，再将复印件

的 PDF 扫描版本随结题材料一并上传结题系统。

特别注意：第一，只有录用通知书的论文不视作发表论文；

第二，项目结题原则上不允许变更主持人和成员，如有学生退

学等特殊情况，须经由项目负责人提出并填写《江西财经大学

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”学生项目调整申请单》纸质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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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学院团委审核后交校团委审批。

（4）结项鉴定获得“优秀”等级的基本条件是：本科生项

目成果被专家评审工作组认定为“优秀”，或发表与项目内容相

关的一般期刊论文 1 篇；硕士研究生项目成果被专家评审工作

组认定为“优秀”，或发表与项目内容相关的一般期刊以上论文

1 篇；博士研究生项目成果被专家评审工作组为“优秀”，或发

表与项目内容相关的核心期刊及以上论文 1 篇。在本批次“青

马工程项目”时限内，项目成果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，获得地

市及以上政府部门、领导采纳或批示，获得相关专利，或获得

较大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的，也可作为结题鉴定获得“优秀”

等级的基本条件（若因相关比赛周期或论文发表周期影响项目

评审，可申请延期结项）。

各类别项目成果认定形式：（一）学术论文：根据论文质量

及发表期刊等级进行认定，参考科研处网站的期刊认证标准；

（二）论述摘编、研究报告、工作案例：提交结项报告，由专

家评审工作组进行认定；（三）视频微课、艺术展演等：提交相

关作品或视频链接，由专家评审工作组进行认定。

（5）团委、科研处组织评审专家对申请结题的“青马工程

项目”进行鉴定，鉴定结果分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三

个等级，并颁发结题证书。同时，给予鉴定结果为“优秀”、“合

格”的项目再分别资助 1500 元和 500 元。

学校给予获得“优秀”等级课题的指导老师每项 2 个科研

成果分。对于结题鉴定获得“优秀”等级的课题，建议研究生

院、团委视同省级学生课题给予认定和计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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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结题材料要求

（1）每项项目均需将结题登记表、3000 字以内的摘要报告

以及研究成果三份材料按顺序整合成一份 PDF 文件，并上传至

结题系统。以视频微课、艺术展演形式结题的项目无须直接在

系统中提交研究成果，但须提交结题登记表和 3000 字以内的摘

要报告。

（2）若项目以公开发表期刊论文、被政府部门正式采纳、

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等为结题形式，须将结题登记表、3000 字

以内的摘要报告、由学院审核加盖学院公章并署“原件复印”

的复印件按顺序整合成一份 PDF 文件上传至结题系统，无须额

外提交研究成果。

（3）委托项目中参加了第十七届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

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活动，其参赛作品可做青马工程

项目结项成果，但须填写结题登记表，并在其后附上参赛作品

整合成一份 PDF 文件并上传至结题系统；未参加的按青马工程

项目结题要求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1）项目负责人要按格式要求分别撰写项目摘要报告、项

目研究报告，相关模板请在本通知附件中下载。

（2）项目负责人应于规定时间内及时提交结项材料，逾期

未录入完成的项目视为弃题。同时材料不全将不予受理，也不

予结项，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。

（3）以视频微课、艺术展演等形式结题的项目可将相关作

品或视频发送至 xtwxssjb2021@163.com。（文件名须为项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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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）

（4）本届“青马工程项目”分两批次结项，各项目组可结

合各自研究进度选择在 2021 年 8 月（第一批）或 2021 年 11 月

（第二批）提交结项申请，评审结果预计将分别于 2021 年 9 月

和 12 月公布。申请第一批结项未通过的项目可以继续申请第二

批结项，但在项目未结项前，项目组成员不得参与下一届“青

马工程学生项目”的申报。

结项材料提交过程中出现问题可与负责人联系:

李泽峰 QQ：1322445052 手机：17725916045

周庆悦 QQ：875788851 手机：18211390539

附件：

1.江西财经大学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”学生项目

结题登记表

2.江西财经大学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”学生项目

调整申请单

3.江西财经大学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”学生项目

结题摘要报告撰写格式范本

4.江西财经大学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”学生项目

结题报告撰写格式范本

5.江西财经大学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”学生项目

管理办法

校团委 科研处

2021 年 7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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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财经大学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”

学生项目结题登记表

项目编号：

项目类别：

项目名称：

项目负责人：

指导教师：

承担学院：

校 团 委 科 研 处

2 0 2 0 年 5 月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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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

主 持 人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在学院 联系电话

指导老师
姓 名 联系电话 所在学院（单位） 研究专长

项目参与人

姓 名 学号 所在学院 项目中分工

立项时间 结题时间

项目类型 实践类 理论类 已资助金额

成果类型
学术论文 论述摘编 研究报告

工作案例 视频微课 艺术展演

视频微课/艺术展演作品视频链接

课题研究的具体内容及主要特色（可加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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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性成果一览表

序号 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或发表单位及时间

指导

教师

初审

意见

指导教师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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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

参与

特色

项目

研究

是 否 特色项目名称

工作贡献

共青团特色项目负责人

建议结题结果
优秀 合格 不合格

共青

团特

色项

目负

责人

意见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
